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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司〔2020〕5 号

晋江市司法局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期间公共法律服务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司法所、机关各科室（大队、处、中心）、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

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泉州和晋江市

有关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实体、网络、热线等三

大平台作用，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公共法律服务保障，坚决打好

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建立健全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机制

（一）准确把握上级有关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决策要

求，主动对接疫情防控指挥部法律服务需求，为拟出台的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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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规范性文件、通告和疑难法律问题提

供专业法律意见建议。

（二）组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团，

面向社会公开 17位公益律师联系方式，主动对接企业和群众法

律需求，发挥专业优势，靠前服务，为抗疫期间企业复工复产、

劳动用工、合同履行、劳资纠纷等问题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

意见，参与涉疫情矛盾纠纷化解工作，依法帮助企业和群众共

克时艰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“12348”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作用，指

派专人加强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接线轮值工作，对涉及疫情的

法律咨询问题，即时回应、迅速反馈。及时梳理与疫情防控相

关的法律和政策，有针对性地整理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可能会遇

到的复工复产用工、劳动合同争议纠纷、民商事合同履行等方

面法律问题的答复，以备企业和群众咨询。

（四）依托“法治晋江”微信公众号，为群众提供“24小

时×7天”实时在线的互动性公共法律咨询服务。10分钟之内，

系统自动安排至少 3 名律师免费解答法律咨询，群众可以不限

次数免费追问，做到疫情防控期间法律服务“全天候不掉线”，

满足社会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。

二、大力推行法律援助和公证事项“预约办”、“掌上办”

（一）引导群众尽量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，或者关注

“法治晋江”公众号，进入“法律服务”菜单栏，点击“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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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助申请”，线上申办法律援助。

（二）鼓励群众通过“法治晋江”公众号，查看各类公证

事项办证指南，进行公证办理在线预约、预审。

（三）发布“法治晋江”公众号法律援助、公证事项在线

申办操作指引，方便群众查找、了解相关办理流程，让群众足

不出户就可以获得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。

三、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现场服务工作

（一）开通疫情防控法律援助绿色通道，对涉及疫情防控

的相关事务，以及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军人、医务人员、人

民警察、志愿者等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需求，优先受理、加速

办理。因退票、租赁、劳动关系等与疫情相关的法律纠纷申请

法律援助的，免予审查案件范围，并予优先受理。涉及农民工

讨薪、工伤等无需提供经济状况证明。对时效将至的紧急援助

案件实行“容缺受理”机制，采取先受理后补充材料的方式，

切实减轻困难群众的出行麻烦。

（二）推出亲属关系公证、出生公证、无犯罪记录公证等

公证事项“最多跑一趟”服务。主动为企业因疫情造成的延长

假期、延迟复工、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如期履行或者

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提供不可抗力、证据保全等公证服务。配合

有关部门，为打击哄抬物价行动提供证据保全公证服务。全面

推行 EMS速递送达公证文书，让群众少跑路，降低人员交叉感

染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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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面加强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工作

充分发挥媒体宣传“主阵地”作用，在晋江经济报上连载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法律知识问答，推送“众志成城、依法战疫”

微信公益宣传海报, 定期发布防控疫情微信推文，并在晋江机场

站前广场投放防控疫情法治保障普法公益广告，发放《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法律知识读本》，积极引导公众不信

谣、不传谣、依法抗疫，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营造良好的法

治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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